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皖农机函〔2025〕485号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物联网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省农垦事业管理局及有关农机产销企业：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等文件精神，促进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与数字化农机装备发展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物联网监管服务，持续推进补贴机具APP申请、二维码识别、作业轨迹物联网监测办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一）已纳入物联网监测的机具。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三合一”办理方式的通知》（皖农机函〔2022〕967号）要求，2021年起我省已对轮式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收获机、油菜籽收获机、插秧机、抛秧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履带自走式旋耕机等机具实行“三合一”办理。

（二）新增物联网监测机具。本次新增纳入物联网监测机具包括：辅助驾驶（系统）设备、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二、实施时间

（一）已纳入物联网监测的机具。继续实施“先用后补”，即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购机后可提出补贴申请，待机具的作业面积达到20亩即可兑付补贴资金。

（二）新增物联网监测机具。2025年8月1日及以后生产且在我省销售并申请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辅助驾驶（系统）设备、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机具必须符合本通知相关要求，否则无法办理补贴。我省将同步实施“先用后补”政策，购机者购机后即可提出申请补贴，辅助驾驶（系统）设备机具的作业面积达到20亩后可兑付补贴资金；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达标面积亩数按照《安徽省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皖农机〔2025〕21号）规定执行。

三、实施方式

（一）已纳入物联网监测的机具

2025年1月1日起出厂的前装北斗定位终端的机具，需按照北斗（BDS）定位终端数据传输协议V2.0.1（附件4）对接，完成终端合规性检查，并在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二维码辅助管理系统生成农机二维码，完成农机与终端的绑定。

（二）新增物联网监测机具

2025年1月1日起出厂的辅助驾驶系统（设备），需按照北斗辅助驾驶终端数据直传协议V1.0.8（附件5）对接，并完成终端合规性检查；2025年8月1日起出厂的辅助驾驶系统（设备），须在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二维码辅助管理系统生成农机二维码，其中前装终端还需要完成与农机的绑定。

2025年1月1日起出厂的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需按照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通信协议技术规范V1.0.1（附件6）对接，完成终端合规性检查；2025年8月1日起出厂的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须在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二维码辅助管理系统生成农机二维码。

四、实施要求

符合本通知实施范围并自愿纳入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农机产品，农机生产企业承诺物联网设备向安徽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物联网管理工作系统传输数据信息的能力不少于5年（自购机之日起计），因北斗终端不能正常上传数据，影响用户补贴申请的，相应损失全部由生产企业负责，纳入物联网监测的产品均需在投档时提供北斗终端检测报告。

五、技术支持

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物联网开发者平台技术支持电话：18519101222；农机购置补贴“三合一”办理APP技术支持电话：18610968177；农机购置补贴二维码辅助管理系统技术支持电话：15110247163。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对重点机具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三合一”办理操作，可做到“一机一码、一码溯源”，是一项利民便民、强化农机监管的重要措施。各地各企业要及时部署安排，抓好政策宣传，积极引导购机者使用APP办理补贴，有效推进补贴全流程线上办理。

（二）强化机具核验。充分用好“三合一”机具互联信息，加强机具核验，善于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物联网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及时监测预警短期大批量、短期单户多台套、长时间无运行轨迹、作业地点在非本单位区域等问题。

（三）督促尽职履责。购机者要对提供申办补贴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相关企业要提前做好物联网终端和二维码安装等准备工作。未按通知要求执行的，视同履行承诺事项不到位，将依照《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皖农机函〔2019〕450号）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皖农机〔2018〕217号）等相关规定处理。

附件：1．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三合一”办理操作方式流程

说明

2．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二维码辅助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农机购置补贴用二维码编制规则

4．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三合一”系统农机北斗（BDS）定位终端数据传输协议V2.0.1

5．北斗辅助驾驶终端数据直传协议V1.0.8

6．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通信协议技术规范V1.0.1

7．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通信协议技术规范V1.0.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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